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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恢复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剥夺智利国籍的人

的国籍，．

(h) 对千由千政治原因而被迫离开智利的人允

许其返回家园，并采取适当措施，协助他们重新定

居；

(i) 消除对政治活动的限制，并且恢复结社自

由的充分享有，

(j) 保证国际公约所定的劳工保护标准，并充

分恢复过去既有的工会权利；

(k) 充分保障言论自由，

(1) 根据马普乔印弟安人和其他土著少数民族

的特有文化特征，保障他们的人权，

33/176. 调查智利境内人权现况特设工

作组的经验的重要性

大会，

考虑到人权委员会设立调查智利境内人权现况特

设工作组的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第 8 CXXXI) 号

决议＠和延长其任务期限的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九日第

3 CXXXII) 号、＠ －九七七年三月九日第 9 CXXXIII) 

号、＠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第12CXXXIV)号＠决议，

喜见特设工作组终能按照其任务规定前往智利就

地调查该国境内人权现况，

认识剽在联合国工作范围内，在处理人权不断遭

受严重侵犯的现象时，这次经验的重要性，

1. 对调查智利境内人权现况特设工作组审慎客

5. 惠耐特别报告员提出关于向智利当局提供各 观地执行其任务褒示深切感谢；
种形式的援助对智利境内人权影响的报告；

6. 赞揭特设工作组主席及其他成员所编写的透

彻客观的报告I

7. 漕人权委员会继续密切注意智利的局势，并

为此目的1

(a) 同特设工作组主席协商，从工作组现有成

员中选任一名智利境内人权现况特别报告员，向入权

委员会和大会提出报告，并根据规定特设工作组任务

期限的人权委员会第 8(XXXI)号决议来拟订该特别

报告员的任务规定，

(b) 于其第三十五届会议考虑到特设工作组在

2. 促请人权委员会有鉴于其今后的行动，在处

理人权不断遭受严重侵犯的现象时，注意到特设工作

组的经验的重要性。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九十次全体会议

33/177. 《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草案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2/136 号决

议，

其报告中对此问题所表示的意见，审议如何以最有效 重申它深信《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通过和生
方法查明智利境内失踪人士的下落和情况； 效，将有助于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等

8. 促请智利当局同特别报告员合作l

9. 漕人权委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

第飞十四届会议提出关于按照本决议所采行动的进度

报告。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九十次全休会议

主要目标的达成，

＠参石．《经济及补会理 'l“ 会正式记录，邓五十八屈会议，补

编弟 4 号HE'5635) ，第二十．．．农， A,1．J o 

急同上，«钉＼六十届会议， 补编坑 3 3 》 CE/5768) ，弟二

1寸，， A 节。

4D 1,;J 上，«沧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6 号>eE/5927) ，第二

十一农， A节。

＠参石«经济及社会理 'J" 会正式记录，一九七八年，补编

笱 4 t门 (E,11978,'34) ，第二十六农， A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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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信该公约的通过和生效将有助于男女平等原则

的实现，

考虑到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将在一九八0年

召开，

1. 赞赏地注意到第三委员会所设起草消除对妇

女歧视公约全体工作组的报告；＠

2. 蕙议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开始时即成立一

个工作组，并向其提供充分便利，使其能够完成工作，

审议公约草案的最后条款，并重新审议尚未完成的各

项条款，以期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公约草

案

3. 决定将题为“«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草案”一

项目，当作高度优先事项，列入其第三十四届会议的

临时议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九十次全体会议

33/178.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大会，

考虑到一九七八年是通过q世界人权宣言月的第三

十周年，＠

回顺大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第 3452(XXX)

号决议所通过的《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宣言》，

回顺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2/62 号决议

请人权委员会参照《宣言＂所载的原则，草拟一项关于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

公约草案，

又回顺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2/63 号决

议请秘书长草拟一个问题单，分发给各会员国，请它

们提供关于为了落实«宣言月的原则而已经采取的步骤

的资料，包括立法和行政措施的资料，

进一步回顺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2/64

号决议要求会员国加强对《宣言讨的支持，发表禁止酷

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单方宣言，

1.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就草拟关于酷刑和其他残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公约而提出的进度报

告，

2. 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五月五日

第 1978/24 号决定，其中理事会授权听由人权委员会

全体委员参加的工作组在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即将

召开之前举行一次为期一星期的会议，其任务是根据

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有关文件和所收到各国政府

的任何意见，拟定如何起草关于酷刑和其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公约草案的具体建

议，

3. 请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把草拟关于酷

刑公约的问题列为高度优先事项，

4. 注意剽秘书长依照大会第 32/63 号决议的规

定所提载有问题单复文的报告'@

5. 演还没有答复问题单的会员国依照第 32/63

号决议的规定，迅即提出此项复文；

6. 清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交各方为

答复该问题单而提供的进一步资料，井将它所收到的

所有资料提交人权委员会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

委员会I

7. 又注重到秘书长依大会第 32/64 号决议的规

定所提载有单方宣言的报告，＠

8. 演还没有交存单方宣言的会员国依大会第

32/64 号决议在的规定，即将此项宣言送交秘书长保存，

9. 请秘书长继续在年度报告内，将各会员国今

后可能继续交存的单方宣言，通知大会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一九七八年，补编第 4
@A/C.3/33/L. 47 和 Corr.I 和 2, Add.I 和 Corr.I, 和 号)(E/1978/34) ，第八章。

Add,2 和 Corr.I （后来以A/34/60 号文件印发）。 ＠ A/33/196 和 Add.I - 3 。

＠第 217A(III) 号决议． ＠ A/33/197 。


